
关于江西服装学院档案归档工作督查督办

情况的通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相关部门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江西服装学院 2022 年度档案归档工作

的通知》要求，以及江西服装学院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文件

材料归档范围、保管期限、分类表的相关规定，各单位每年

应及时做好档案归档工作。

根据校领导的指示，对档案馆提供的各单位档案归档工

作进行了督查督办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总体看，各单位重视档案归档工作，大部分单位按要求

向图书馆办理了档案移交清单，并提供了档案电子稿；有的

单位因工作原因，向图书馆提出了缓交的申请和说明。但也

有少数单位思想重视不够，没有及时向图书馆提交档案，致

使档案归档工作完成得不够圆满。

为了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，请各单位高

度重视档案归档工作，安排专人做好此项工作，为学校事业

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附：档案移交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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